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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农业农村局

源农字〔2025〕3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郑继光


对县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委员
第12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李俊华等3位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提案》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部署，以“生态宜居、环境优美”为目标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一是根据《沂源县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整治实施方案》开展村庄清洁行动，突出工作重点，深入开展整治。围绕“五清、三化”等重点任务，进一步细化任务，明确整治标准，完善工作举措，深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。强化督查落实。县农业农村局班子成员按照包镇分工，对照各镇办上报的集中清理日进行现场检查。

二是持续督促各镇办对市第三方反馈的问题进行整改，以问题为导向，促进整体工作提升。建立问题台账，确立销号机制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。
三是对农村改厕问题进行了全面摸排，建立了动态更新的问题台账，记录每个问题的具体信息，为后续整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数据支撑，确保农村改厕工作扎实推进，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奠定基础。

下一步，着重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一是健全长效机制。细化工作措施，创新工作方法，充分发挥“一网三联”凝聚群众、动员群众制度优势，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从根本上杜绝整改后反弹现象。
二是创新工作措施。针对各阶段生产特点，结合镇（街道）实际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。健全“网格化+积分制”管理模式，加强对人居环境的日常维护和管理，确保整治成果长效化。

三是引导群众参与。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政策宣传，引导群众及时清理“三夏”生产产生的秸秆、农业废弃物等垃圾，确保在村内道路、沟渠、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，不形成新的“四大堆”。
沂源县农业农村局    
2025年7月9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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